
单位：万元

一、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补充社保基金支出

二、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3493.57 1548.69 3310.42 113.8%

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1100.00 1100.00 1100.00

国有企业办公共服务机构移交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退休人员社会化管理补助支出

国有企业改革成本支出

离休干部医药费补助支出

其他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1100.00 1100.00 1100.00

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经济结构调整支出

公益性设施投资支出

前瞻性战略性产业发展支出

生态环境保护支出

支持科技进步支出

保障国家经济安全支出

其他国有企业资本金注入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国有企业政策性补贴

金融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393.57 448.69 2210.42 392.6%

三、转移性支出 3000.00 3000.00 3000.00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转移支付支出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调出资金 3000.00 3000.00 3000.00

合     计 6493.57 4548.69 6310.42 38.7%

结转下年支出 1137.71 -100.0%

总 计 6493.57 5686.40 6310.42 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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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一七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草案）说明 

 

1.按照《预算法》以及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有关规定，根据“统

筹兼顾，适度集中”、“相对独立，互相衔接”、“以收定支，

突出重点”等原则，2017 年市本级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安排

6310.42 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 11%，主要用于两个方面：一是

调入一般公共预算，二是解决国有企业历史遗留问题。 

2.调入一般公共预算资金 3000 万元。主要是根据国务院国发

[2015]35 号文件及《财政部关于完善政府预算体系有关问题的通

知》（财预[2014]368 号）规定，调入一般公共预算 3000 万元，

统筹使用。 

3.改革成本支出 1100 万元。主要是解决国有企业改制历史遗

留问题及改革成本支出。 

4.其他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 2210.42 万元。主要用于安排

代付赣州发展投资集团、基建投资公司持有赣州银行股权分红

140.4 万元（发投集团 46.8 万元、基投公司 93.6 万元），市国资

委监缴经费 30 万元，国有及国有控（参）股企业 2016 年年报审

计费 100 万元，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清产核资专项费用 200 万元

（一次性安排），公交成本规制审计费用 3万元，预留企业发展

基金 1737.02 万元。 




